附件1：

政务辅助岗位（或综合管理岗位）
　　是指在单位辅助做好日常行政管理工作的编外人员岗位，包括各类业务办理大厅、办证大厅和群众信访接待大厅等对外窗口的工作岗位。包括：党建指导员、大学生助理村官、助理文员、残疾人专职委员、关爱小分队员、人大代表工作文员、退管专职人员、再生资源管理员、环卫监督管理员、星光老人之家管理员、图书管理员、文化站工作人员、社区服务中心人员、政府服务窗口工作人员、财产管理员、大学生村官、职业指导师、计生协管员、老龄委专员、社区专职工作人员、专职组织员、监察站站长、居家养老服务人员、工疗站人员、村（社区）专职组织员、社会保障工作人员、助理员、就业人员、纪检监察专职人员、复退军人服务组织专职人员、社会救助工作人员、其他。
执法辅助岗位
　　是指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，辅助行政执法公职人员履行职责的工作岗位。包括：辅警、检察辅助文员、法院辅助人员、书记员（司法、仲裁部门）工会组织员、社区矫正专职人员、代征协管员、出租屋管理员、劳动保障协理员、劳监协管员、安监协管员、视频监看员、综合网格员、森林防火员、城管协管员、环保协管员、综治维稳协管员、护街队员、禁毒专员、禁毒宣传人员、戒毒专员、余泥协管员、道路巡检员、“村改居”治安联防队员、法警、法官助理、检察官助理、食品药品安全协管员、农产品质置安全员、河涌巡査员、其他。
专业技术技能岗位
　　是指具备一定专业技术能力，为单位提供技术指导、技术服务、技术支持的编外人员。岗位包括：保育员、工程师、医师、药师、护士、技师、教师、会计员、审计员、统计员、文物修复员、森林队员、消防安全专职人员、其他。
